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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
时间：2022年 1 月 14 日下午 14：30 

地点：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 168 号合众大厦 12 层浙江东日股

份有限公司 1 号会议室 

主持人：杨作军董事长 

一、大会介绍 

1 宣布会议开始,介绍到会来宾及股东出席情况 主持人 

2 宣读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董事会秘书 

二、会议议案 

1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暨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的议案 董事会秘书 

2 
关于对参股子公司福鼎宏筑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

联交易的议案 
董事会秘书 

3 
关于对参股子公司哈尔滨东稷实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

关联交易的议案 
董事会秘书 

三、审议、表决 

1 股东现场发言和提问 - 

2 推选计票人、监票人 主持人 

3 股东投票表决、工作人员统计现场会议表决情况，合并现场

和网络投票结果 

- 

4 宣读表决结果 监票人 

5 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董事会秘书 

6 宣读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见证律师 

7 与会董事、监事签署相关文件 - 

8 宣布会议结束 主持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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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东 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

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
 

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，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

效率，保证大会的顺利进行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、公司《股东大会议

事规则》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，特制定本须知： 

一、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。现场会

议表决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，网络投票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

络投票系统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

的交易时间段，即 9:15-9:25,9:30-11:30，13:00-15:00；通过互联

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:15-15:00。融资融

券券商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融资融券业务会员投票系统，

按照所征集的融资融券投资者投票意见，参加股东大会投票。 

二、凡现场参加大会的股东请按规定出示股东帐户卡、身份证或

法人单位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等证件，经验证后领取会议资料，方可

出席会议。 

三、在主持人宣布股东到会情况及宣布大会正式开始后进场的在

册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，可列席会议，但不享有本次会议的表决权。 

四、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，切实维护与会股东及

代理人的合法权益，除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、公司董事、监事、

董事会秘书、高级管理人员、公司聘任律师以及公司邀请的其他代表

外，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。 

五、大会发言安排不超过 1小时。为维护股东大会的秩序，保证

各股东充分行使发言、表决和质询的权利，各股东应当在大会开始前

向大会登记处登记，填写《股东大会发言登记表》，并明确发言的主

题，由大会登记处根据股东提出发言要求的时间先后、发言内容，提

交给会议主持人，安排股东发言时间。股东发言，应当首先进行自我

介绍，每一位股东发言不超过 5 分钟。股东不得无故中断大会议程要

求发言。在议案审议过程中，股东及代理人临时要求发言或就有关问

题提出质询的，须举手申请，并经主持人许可后方可发言或提出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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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及代理人发言应围绕本次大会所审议的方案，简明扼要。非股东

及代理人在会议期间未经大会主持人许可，无权发言。主持人可安排

公司董事、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提问。股东及代理人发

言时，应先报告所持股数和姓名。议案表决开始后，大会将不再安排

股东及代理人发言。 

六、请与会者在会议中不要大声喧哗并关闭手机或将手机调至静

音状态，以保持会场正常秩序。 

七、各项议案均由股东或股东代表以记名方式分别表决。参加现

场会议的法人股股东，如有多名代表，均应推举一名首席代表，由该

首席代表填写表决票。表决按股东持股数计票，每一股有一票表决权。 

八、会议期间离场或不参加投票者作弃权处理。 

九、会议设监票人两名，由本公司监事和股东代表担任。 

十、在表决意见栏中填写“同意”、“反对”或“弃权”；在表决

栏中填写投票数；不填、夹写规定以外文字或填写模糊不清无法辨认

者，视为无效票，作弃权处理。 

 

 

 

 

 

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    事       会 

二○二二年一月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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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一、 

 

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暨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的议案 
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下面由我代表公司董事会宣读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暨修订《公

司章程》的议案，请各位审议。 

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

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暨修订<公司

章程>的议案》。 

基于公司经营所需，公司拟变更注册地址： 

 变更前 变更后 

注册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矮凳桥 92号 
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 168

号合众大厦 1101室-1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要求，公司变更注册地址需对《公司章程》作

相应修改，具体修改内容如下： 

 原《公司章程》 修订后《公司章程》 

第六条 

公司住所：浙江省温州市矮凳

桥 92号 

邮政编码：325003 

公司住所：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市府

路 168号合众大厦 1101室-1 

邮政编码：325000 

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相关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变更事宜。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，公司将择机办理市

场监督管理部门变更登记相关事宜，最终变更内容以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内容为准。 

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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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    事       会 

二○二二年一月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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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二、 

 

关于对参股子公司福鼎宏筑置业有限公司 

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

 
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下面由我代表公司董事会宣读关于对参股子公司福鼎宏筑置业

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，请各位审议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，为降低参股公司融资成本，根

据公司参股子公司的资金需求情况，公司拟按持股比例为福鼎宏筑提

供财务资助不超过人民币 7,000 万元，其中包括本次新增财务资助

4,000 万元额度，同时将 2020 年 12 月 1 日为其提供的 3,000 万元财

务资助展期至 2022年 12 月 31 日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享有福鼎宏筑 20%股权对应的股东权利，

且公司董事、常务副总经理叶郁郁先生兼任福鼎宏筑的副董事长。根

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

联交易实施指引》等有关规定，公司从审慎角度，将福鼎宏筑作为公

司关联方，现将本次交易作为关联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本次交易

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

司向福鼎宏筑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 3,000 万元，与不同关联人之间同

一交易类别的累计关联交易金额为 450 万元。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

后（包括对哈尔滨东稷实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），对外提供财务

资助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%，故本次财务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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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

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，待股

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管理层在财务资助计划的额度与期限内

签署相关借款协议。 

二、财务资助对象的具体情况 

1.被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福鼎宏筑置业有限公司 

社会统一信用代码：91350982MA31R03Q2D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注册地址：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双岳工业园区 

法定代表人：陈昭 

注册资本：12500 万元（已实缴到位） 

成立时间：2018 年 5 月 30 日 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经营；物业管理；市场调查；企业形象策

划服务；机械设备、日用品销售；对外贸易；对房地产业的投资；农

产品市场投资、建设、开发；地产综合开发；农产品仓储；初级农产

品加工；商铺出租、销售；市场管理；园林绿化工程、土石方工程、

装饰装潢工程施工；机械设备、水暖设备安装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2．关联关系说明 

福鼎宏筑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 

1 温州宏筑置业有限公司 10000.00 80% 

2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2500.00 20% 

合计 12500.00 100%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享有福鼎宏筑 20%股权对应的股东权利，

且公司董事、常务副总经理叶郁郁先生兼任福鼎宏筑的副董事长。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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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

联交易实施指引》等有关规定，公司从审慎角度，将福鼎宏筑作为公

司关联方。 

3．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 

财务指标（万元） 
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

（经审计） 

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 

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29,271.06 32,396.75 

净资产总额 10,665.72 7,717.04 

财务指标（万元） 2020年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1年 1-9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13.58 10.26 

净利润 -1,043.59 -2,625.55 

三、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 

1．财务资助额度计划：不超过 7,000 万元，实际财务资助金额

以参股子公司资金需求时签订的《借款协议》为准； 

2．资金主要用途与使用方式：主要用于补充其日常生产经营所

需的流动资金；公司向福鼎宏筑提供的财务资助实行总量控制，循环

使用。 

3．资金占用费的收取：公司将按不低于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款

基准利率与财务资助对象结算资金占用费。 

4．资金来源：公司自有资金。 

5．资助期限：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

31 日。 

6．审议程序: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八届监

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

大会审议，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管理层在财务资助的额度

与期限内签署相关借款协议。 

四、福鼎宏筑其他股东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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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温州宏筑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温州宏

筑”）持有福鼎宏筑 80%的股权，过去 12 个月公司向福鼎宏筑提供

财务资助时温州宏筑均根据其持股比例对福鼎宏筑提供相应的财务

资助。本次温州宏筑将继续根据其持股比例对福鼎宏筑提供 28,000

万元的财务资助。 

五、本次财务资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 

公司向参股子公司福鼎宏筑进行财务资助，是为了支持其业务的

顺利开展，满足其项目建设的资金需要。本次财务资助额度系在不影

响公司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制定的年度金额上限，风险处于可控范

围内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亦不会对公司的经营

活动造成不利影响。同时，财务资助将收取资金占用费，且定价公允，

能使得公司获取一定的收益，也有利于提高公司总体资金的使用效

率。后续公司也将密切关注福鼎宏筑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，以保证

公司资金安全。 

六、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专项意见 

1.董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，

会议应参加董事 9名，实际参加董事 9 名，其中关联董事叶郁郁先生

回避表决。具有投票表决权的董事以 8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

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参股子公司福鼎宏筑置业有限公司提

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 

2.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

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，并提交公司第八

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。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向参股子公司福

鼎宏筑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参股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。同时，

本次财务资助将收取资金占用费，且定价公允，能使得公司获取一定

的收益，也有利于提高公司总体资金的使用效率。不会对公司产生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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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影响，且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

情形。 

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关

联董事回避表决，同意将上述议案递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

大会审议。会议审议程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3.监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，会

议应参加监事 3名，实际参加监事 3名。监事会以 3 票同意，0 票反

对，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参股子公司福鼎宏筑置

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 

监事会认为：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前提下，公司向参股子公司提

供财务资助，可以支持其业务发展，降低其融资成本，提高公司资金

使用效率；本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将按不低于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

款基准利率与财务资助对象结算资金占用费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

东，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；基于上述，我们认为该项财务资助

行为符合相关规定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，同意本次

财务资助额度计划。 

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。 

 

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    事       会 

二○二二年一月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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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三、 

 

关于对参股子公司哈尔滨东稷实业有限公司 

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

 
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下面由我代表公司董事会宣读关于对参股子公司哈尔滨东稷实

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，请各位审议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，为降低参股公司融资成本，根

据公司参股子公司的资金需求情况，公司拟按持股比例为东稷实业提

供财务资助不超过人民币 1,750 万元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享有东稷实业 35%股权对应的股东权利，

且公司副总经理赵阿宝先生兼任东稷实业的董事长。根据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

引》等有关规定，公司从审慎角度，将东稷实业作为公司关联方，现

将本次交易作为关联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

司向东稷实业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 0万元，与不同关联人之间同一交

易类别的累计关联交易金额为 3,450万元。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

（包括对福鼎宏筑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），对外提供财务资助

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%，故本次财务资助经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

议通过，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，待股东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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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管理层在财务资助计划的额度与期限内签署

相关借款协议。 

二、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

1.被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哈尔滨东稷实业有限公司 

社会统一信用代码：91230109MA1C02PD0B 

企业性质：有些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注册地址：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科技创新城创新创业广场

19 号楼创新一路 699 号 B204/B205室 

法定代表人：赵阿宝 

注册资本：10,000万人民币（已实缴到位） 

成立时间：2020 年 2 月 6 日  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；房地产开发经

营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

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农副产

品销售；粮油仓储服务；集贸市场管理服务；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

动；装卸搬运；物业管理；广告设计、代理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

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酒

店管理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

动）  

2．关联关系说明 

东稷实业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 

1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3,500 35% 

2 
宁波东信瑞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

（有限合伙） 
3,250 32.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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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
宁波永佳谊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

（有限合伙） 
2,450 24.5% 

4 
宁波东旭日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 
800 8% 

合计 10,000 100%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享有东稷实业 35%股权对应的股东权利，

且公司副总经理赵阿宝先生兼任东稷实业的董事长。根据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

引》等有关规定，公司从审慎角度，将东稷实业作为公司关联方。 

3．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 

财务指标（万元） 
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

（经审计） 

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 

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8,972.97 9798.99 

净资产总额 8,851.77 9087.92 

财务指标（万元） 2020年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1年 1-9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0.00 0.00 

净利润 -423.23 -599.31 

三、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 

1．财务资助额度计划：不超过 1,750 万元，实际财务资助金额

以参股子公司资金需求时签订的《借款协议》为准； 

2．资金主要用途与使用方式：主要用于补充其日常生产经营所

需的流动资金；公司向东稷实业提供的财务资助实行总量控制，循环

使用。 

3．资金占用费的收取：公司将按不低于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款

基准利率与财务资助对象结算资金占用费。 

4．资金来源：公司自有资金。 

5．资助期限：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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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 日。 

6．审议程序: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八届监

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

大会审议，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管理层在财务资助的额度

与期限内签署相关借款协议。 

四、东稷实业其他股东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

截至本议案审议之日，宁波东信瑞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、宁波永佳谊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宁波东旭日祥企

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分别持有东稷实业 32.5%、24.5%、

8%的股权。本次财务资助事项，上述三位股东将根据各自持股比例为

东稷实业提供财务资助。 

五、本次财务资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 

公司向参股子公司东稷实业进行财务资助，是为了支持其业务的

顺利开展，满足其项目建设的资金需要。本次财务资助额度系在不影

响公司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制定的年度金额上限，风险处于可控范

围内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亦不会对公司的经营

活动造成不利影响。同时，财务资助将收取资金占用费，且定价公允，

能使得公司获取一定的收益，也有利于提高公司总体资金的使用效

率。后续公司也将密切关注东稷实业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，以保证

公司资金安全。 

六、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专项意见 

1.董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，

会议应参加董事 9名，实际参加董事 9 名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参股

子公司哈尔滨东稷实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 

2.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

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，并提交公司第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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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。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向参股子公司东

稷实业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参股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。同时，

本次财务资助将收取资金占用费，且定价公允，能使得公司获取一定

的收益，也有利于提高公司总体资金的使用效率。不会对公司产生重

大影响，且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

情形。 

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同

意将上述议案递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会议审议

程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等法

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3.监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，会

议应参加监事 3名，实际参加监事 3名。监事会以 3 票同意，0 票反

对，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参股子公司哈尔滨东稷

实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 

监事会认为：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前提下，公司向参股子公司提

供财务资助，可以支持其业务发展，降低其融资成本，提高公司资金

使用效率；本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将按不低于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

款基准利率与财务资助对象结算资金占用费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

东，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；基于上述，我们认为该项财务资助

行为符合相关规定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，同意本次

财务资助额度计划。 

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。 

 

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    事       会 

二○二二年一月十四日 


